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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冀教德育〔2025〕2 号

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评选 2024—2025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雄安新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结合我省

实际，决定在全省开展 2024-2025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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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选范围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和学生班集体。

二、评选条件

（一）省级三好学生评选条件

1.小学

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品德行

为表现获得同学、教师、家长和社区好评；学习兴趣广泛，善于

提问，乐于探索，初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科总评成绩优良；

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身心健康，体育课成绩

优良，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等级；积极参加综合

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且表现突出。残疾学生（须持有中华残疾人

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

2.初中

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优良

品德；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行为表现获得同学、教师、家长和社区的好评；积极参加文体活

动，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身心健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承受挫

折的能力较强；学习勤奋，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科总评成绩

优良；善于思考，较好地掌握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

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践中；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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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且表现突出；体育课成绩优良并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优秀等级。残疾学生（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

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

3.高中

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优良

品德；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有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和

心理素质，社会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良好；学习刻苦，有良好的

学习习惯，学科总评成绩优良；勤于思考，善于质疑，具有科学

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服务

他人、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达

到学业要求，表现突出；体育课成绩优良，达到《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优秀等级。残疾学生（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

的残疾证）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

4.高校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明行为；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

行为准则》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工作；

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尤其是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热

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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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

求。

（二）省级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

在具备省级“三好学生”评选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学校

各项集体活动，配合学校和老师主动开展管理工作；热心为同学

服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切实起到骨

干和带头作用。

（三）省级先进班集体评选条件

注重班级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班委会、团支部（中队委）的

核心作用，具有良好的班风和健康向上的班级氛围；班级学生模

范执行学校和班级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文明素养；班级在

校内外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具有集体示范作用；全班学生在本

年度无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四）其他评选条件

1.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或班集体

在相同学段，获得过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先进班集体

称号；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在相同学段，获得过校级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先进班集体称号。

2.对思想品德和行为表现一贯较好，且有突出事迹和表现，

如有见义勇为实际行动或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活动成绩优异并在

当地有较大反响者，可破格推荐参加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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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选名额

（一）小学按照在校生人数万分之五比例评选，初中按照在

校生人数千分之一比例评选，高中阶段和中等职业学校按照在校

生人数千分之二比例评选。评选人数按 7：2：1 比例分配省级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名额。

（二）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部属、省

属和民办）的评选推荐工作由各市教育局统一负责（名额分配见

附件 1）。各设区市要按比例将评选名额一次性下达到各县（市、

区）和有关学校，各县（市、区）也要按比例将评选名额一次性

分解到学校并负责向社会公示。评选过程中一律不准预留或增加

指标。

（三）高等学校的评选推荐工作由各校负责。各校按全日制

普通在校生人数千分之二核算，按 7：2：1 比例确定省级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名额。各校上报时要将学生总人

数及名额分配情况专门附表。燕山大学负责河北易班发展中心

10 名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上报工作。

（四）小学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主要在四至六

年级，其中六年级指标不得超过 50%；初中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

学生干部评选主要在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其中三年级指标不得

超过 50%；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

部评选主要在二年级和三年级，其中三年级指标不得超过 50%。

各市教育局要严格按照学校在校生人数分配指标，严禁出现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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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班级指标过于集中现象。

四、表彰和奖励

对获得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学生和获得省级

先进班集体的班级进行通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五、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评选程序

1.组织师生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掌握评选条件，提高对

评选工作意义的认识。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时，要认真

听取任课老师的意见，并经过班级充分酝酿讨论，然后由其所在

班全体同学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被评选出的三好学生和

优秀学生干部至少要有本班 80%以上的赞同票方可生效。先进班

集体的提名也应由学生代表参加，并广泛听取任课老师的意见，

要按照评选标准进行综合考评，以此推动学校班集体建设。

评选结果须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且在校内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省教育厅文件、推荐指标、推荐结果；公示地点为学

校校务公开栏、办公楼、主教学楼、学生宿舍楼等，不得少于 4

处；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一周；评选工作结束后将公示材料存入学

校永久性档案，以备检查。公示无异议者方可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2.经上述程序评选出的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

班集体须填写评审表，评审表经班主任和学校主管领导按要求认

真填写意见后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方可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凡不按照评审表格中要求写明具体意见的，不予受理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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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汇总审核后，以正式文字报告形

式报至省教育厅。省教育厅组织评审后，通报表彰并颁发证书。

（二）评选要求

1.各市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切实负责，把这

项工作作为加强学校德育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工作

抓实抓好。评选工作要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认真组织实施，具体

工作由主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承担，并吸收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严格按分配名额评选，不得突

破。上报后，一律不再补报或调整。

3.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基层学校的评选过程进行监督、指

导，严禁把名额集中使用在个别县（市、区）或学校；各市、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申报条件、标准和评选程序审核，不

符合申报条件和评选程序的，一律取消评选资格，并不准补报。

4.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此项

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不按评选程序和要求进行评选的，

一经发现，取消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资格，并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任。

5.申报文件（高校需另附校内评选公示材料）、评审表（正

反两面打印，A4 纸型）及名册（Excel 格式，A4 纸型）提供纸

质版材料。名册打印过程中有异体字的，要书写清楚。评审表原

件和名册各一式两份，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上报省教育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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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处。名册电子版以单位名称命名发送指定邮箱，并在邮件正文

中标注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通讯地址。上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 日。

联 系 人：杜亚辉 王雪松

联系电话：0311-66005798，15831180969

电子邮箱：hbdyc2025@126.com

邮寄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449 号河北省

教育厅德育处

附件：1.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名额分配表

2.高等学校名额分配表

3.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审表

4.省级先进班集体评审表

5.省级三好学生名册

6.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名册

7.省级先进班集体名册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2025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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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名额分配表

小学三好 小学优干
小学

班集体
初中三好 初中优干

初中

班集体
高中三好 高中优干

高中

班集体
中职三好 中职优干

中职

班集体

石家庄市 312 89 45 317 91 45 325 93 46 295 84 42

唐山市 186 53 27 190 54 27 206 59 29 80 23 11

秦皇岛市 65 19 9 72 20 10 79 23 11 37 10 5

邯郸市 329 94 47 396 113 57 412 118 59 137 39 20

邢台市 249 71 36 268 77 38 271 77 39 95 27 14

保定市 255 73 36 283 81 40 351 100 50 132 38 19

张家口市 81 23 12 95 27 14 127 36 18 43 12 6

承德市 79 22 11 93 27 13 115 33 16 54 15 8

沧州市 228 65 33 276 79 39 265 76 38 101 29 14

廊坊市 176 50 25 178 51 25 163 46 23 50 14 7

衡水市 112 32 16 149 43 21 254 73 36 40 11 6

雄安新区 37 11 5 36 10 5 34 10 5 7 2 1

辛集市 15 4 2 18 5 3 18 5 3 7 2 1

定州市 29 8 4 32 9 5 49 14 7 15 4 2

注：本表中的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的名额分配均以 2024-2025 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规定比例为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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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学校名额分配表

学校名称

本专科

三好

学生

本专科

优秀学

生干部

本专科

先进

班集体

研究生

三好

学生

研究生

优秀学

生干部

研究生

先进

班集体

河北大学 40 11 6 17 5 2

河北工程大学 34 10 5 5 2 1

河北地质大学 24 7 3 3 1 0

河北工业大学 34 10 5 15 4 2

华北理工大学 57 16 8 9 2 1

河北科技大学 33 9 5 7 2 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19 6 3 1 0 0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15 4 2 0 0 0

河北农业大学 49 14 7 8 2 1

河北医科大学 18 5 3 9 3 1

河北北方学院 33 9 5 2 1 0

承德医学院 14 4 2 2 1 0

河北师范大学 36 10 5 10 3 1

保定学院 22 6 3 0 0 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17 5 2 0 0 0

唐山师范学院 26 7 4 0 0 0

廊坊师范学院 27 8 4 0 0 0

衡水学院 23 7 3 0 0 0

石家庄学院 25 7 4 0 0 0

邯郸学院 25 7 4 0 0 0

邢台学院 25 7 4 0 0 0

沧州师范学院 23 7 3 0 0 0

石家庄铁道大学 28 8 4 7 2 1

燕山大学 32 9 5 17 5 2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30 9 4 2 0 0

唐山学院 28 8 4 0 0 0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16 5 2 0 0 0

华北科技学院 24 7 3 1 0 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12 4 2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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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体育学院 10 3 1 0 0 0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17 5 2 0 0 0

河北金融学院 23 7 3 0 0 0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19 6 3 0 0 0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22 6 3 1 0 0

防灾科技学院 13 4 2 1 0 0

河北经贸大学 26 7 4 5 1 1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9 2 1 1 0 0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3 7 3 0 0 0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21 6 3 0 0 0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14 4 2 0 0 0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26 7 4 0 0 0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1 3 2 0 0 0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7 5 2 0 0 0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23 7 3 0 0 0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17 5 2 0 0 0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30 9 4 0 0 0

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 11 3 2 0 0 0

河北传媒学院 35 10 5 1 0 0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9 5 3 0 0 0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12 3 2 0 0 0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0 6 3 0 0 0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29 8 4 0 0 0

邢台医学院 20 6 3 0 0 0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6 2 1 0 0 0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13 4 2 0 0 0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49 14 7 0 0 0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 6 3 0 0 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24 7 3 0 0 0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32 9 5 0 0 0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17 5 2 0 0 0

河北美术学院 43 12 6 0 0 0

河北科技学院 45 13 6 0 0 0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 1 1 0 0 0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5 7 4 0 0 0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16 4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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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7 2 1 0 0 0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3 4 2 0 0 0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4 1 1 0 0 0

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30 9 4 0 0 0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30 9 4 0 0 0

河北外国语学院 37 11 5 0 0 0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32 9 5 0 0 0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41 12 6 0 0 0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16 5 2 0 0 0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4 4 2 0 0 0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5 1 1 0 0 0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14 4 2 0 0 0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2 0 0 0 0 0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18 5 3 0 0 0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26 8 4 0 0 0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10 3 1 0 0 0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6 2 1 0 0 0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9 2 1 0 0 0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5 4 2 0 0 0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14 4 2 0 0 0

保定理工学院 49 14 7 0 0 0

燕京理工学院 62 18 9 0 0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41 12 6 0 0 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1 12 6 0 0 0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24 7 3 0 0 0

冀中职业学院 10 3 1 0 0 0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 3 2 0 0 0

河北正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3 2 0 0 0

沧州交通学院 32 9 5 0 0 0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10 3 1 0 0 0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20 6 3 0 0 0

河北东方学院 44 13 6 0 0 0

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6 5 2 0 0 0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19 6 3 0 0 0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9 3 1 0 0 0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9 3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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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3 2 0 0 0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10 3 1 0 0 0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17 5 2 0 0 0

河北中医药大学 12 3 2 2 1 0

张家口学院 19 5 3 0 0 0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 2 1 0 0 0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2 3 2 0 0 0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19 5 3 0 0 0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3 2 0 0 0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28 8 4 0 0 0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0 3 1 0 0 0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3 2 0 0 0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13 4 2 0 0 0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有限公司 16 5 2 0 0 0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3 4 2 0 0 0

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 7 2 1 0 0 0

沧州航空职业学院 8 2 1 0 0 0

邯郸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8 2 1 0 0 0

秦皇岛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 2 1 0 0 0

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 4 1 1 0 0 0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18 5 3 0 0 0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7 8 4 0 0 0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34 10 5 0 0 0

河北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16 4 2 0 0 0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13 4 2 0 0 0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8 2 1 0 0 0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 19 5 3 8 2 1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15 4 2 2 1 0

河北省高校网络思政中心 0 1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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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审表
单位：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目 拟授荣誉称号

所在校、年级、班级职务

所在学校在校生总数 所在学校类别

受

奖

励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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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选

内情

评况

全班学生数 班

主

任

意

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同意票（占有率）

反对票（占有率）

弃权票（占有率）

院

系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

区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教

育

厅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学校类别”指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等；高校填表时，县区教育局、

市教育局意见可以不填；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填表时，院系意见可以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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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省级先进班集体评审表
单位： 年 月 日

班级名称 人数

所在市、县

校年级
班主任

所在学校在

校生总数
所在学校类别

先

进

事

迹



— 17 —

院

系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

区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教

育

局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

教

育

厅

审

批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学校类别”指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等；高校填表时，县区教育局、

市教育局意见可以不填；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填表时，院系意见可以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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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省级三好学生名册
市（学校）： （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目 所在市、校、班

注：名册必须按照 Excel 格式打印，字体为仿宋体，12 号，不分页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所在市校班格式为“*市*县*校*年级*班”

高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格式为“*校*院（系）*年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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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名册
市（学校）： （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目 所在市、校、班级职务

注：名册必须按照 Excel 格式打印，字体为仿宋体，12 号，不分页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所在市校班格式为“*市*县*校*年级*班”

高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格式为“*校*院（系）*年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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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省级先进班集体名册
市（学校）： （盖章）

序号 班级名称 班主任姓名

注：名册必须按照 Excel 格式打印，字体为仿宋体，12 号，不分页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所在市校班格式为“*市*县*校*年级*班”

高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格式为“*校*院（系）*年级*班”



厅内发送：委厅领导。

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5 年 1月 20 日印发


